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

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单位：

《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1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

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国际语言环境，加快城市国际化建设步伐，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提高城市国际化程度、完善国际语言环境为宗旨，以建立城市公共外语标识标准、创建国际语言服务体系、打造优良国际营商环境为目标，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环翠特色，建立组织领导、审查规范、社会参与机制，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推动我区城市国际化战略不断向纵深发展。

二、工作目标

到2020年，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初见成效，道路交通、旅游、商业、文化、体育、卫生等设施的公共外语标识基本规范；涉外部门和窗口服务行业外语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在窗口服务行业和广大市民中推广使用英语、韩语等常见语种的翻译软件，实现通过手机终端与外国人直接交流，打造便捷、即时外语环境。

三、实施步骤

（一）全面启动（2019年11月）。全面启动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成立环翠区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1）；开展需要翻译成外语的公示语征集工作，对重点区域、公共场所的现有外语标识开展自查工作；启动涉外部门和窗口服务行业人员外语培训工作，并统一下载使用常见语种的手机翻译软件；鼓励市民学习外语并下载使用常见语种的手机翻译软件。

（二）推进实施（2019年12月—2020年8月）。进一步完善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机制；重点区域、涉外公共场所外语标识规范工作基本完成；涉外部门和重点窗口服务行业的外语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人人能够熟练使用手机翻译软件，为外国人提供即时、准确的外语服务；市民学习外语氛围浓厚，越来越多的人能熟练使用手机翻译软件，为外国人提供即时、准确的外语服务。

（三）组织验收（2020年9月—12月）。对项目实施情况全面验收，重点检查公共场所外语标识规范情况；积极督促存在问题的单位限期整改。

四、工作任务
    （一）规范公共场所公示语外语标识。对公共服务场所、旅游景区（点）、文化场馆、商业设施、体育场馆、交通干线、高速公路、街道等重点公共场所和设施的外语标识，有步骤地开展自查和规范整改工作。组织业务主管部门牵头，成立综合组、道路交通组、文化设施及旅游景区组、商业服务组、医疗卫生组、体育设施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组、工业企业组和科教组等9个组（工作组职责见附件2），建立工作计划，开展规范整治工作。（牵头单位：区教育和体育局、科学技术局、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商务局、文化和旅游局、卫生健康局、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县乡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心、市政园林服务中心）

（二）开展涉外部门和窗口服务行业人员外语培训。

在全区涉外部门及窗口服务行业开展学外语活动，全面提高涉外部门、窗口工作人员的外语服务水平；拓展外语培训研修渠道，逐步培养一批能够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的公务员、企事业及其他专业人员；鼓励涉外部门、窗口工作人员及其他人员下载使用常见语种的手机翻译软件。（牵头单位：区商务局；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审批服务局、公安环翠分局）

将外语培训纳入公安民警培训计划，培养一定数量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的民警，使其能基本适应涉外事件处置的工作需要。组织涉外部门民警并鼓励其他公安民警下载使用常见语种的手机翻译软件。（牵头单位：公安环翠分局）

（三）组建外语志愿者队伍。
通过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的方式，组建具备外语技能的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伍，储备外语人才。通过集中培训、社会实践等方式，提高志愿者的综合素质和外语服务能力。积极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街道、窗口行业和机关，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性外语培训活动，鼓励广大志愿者留心观察日常所见外语标识，发现问题后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鼓励市民下载使用常见语种的手机翻译软件。（牵头单位：团区委，区教育和体育局）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区分管领导任组长，区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环翠区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指导、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由区商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负责，区教育和体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化和旅游局、卫生健康局、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县乡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心、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公安环翠分局等行业主管部门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协调沟通、建章立制工作，全面推进我区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各镇街积极组织做好本区域公共外语标识问题摸排、后续规范整改管理工作，以及其他有关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

（二）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1次联席会议，研究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通报上年工作情况，研究下步工作思路。建立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制度，原则上每半年召开1次，研究、协调、解决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向领导小组提出工作建议。

（三）建立健全规范制度。加强源头管控，对新建和改扩建项目涉及公共外语标识、标牌的，由建设审批部门负责把关审核。公共外语标识日常维护和更新由各主管部门负责。

（四）加强巡查、反馈、督查。组织开展外语标识、标牌及外语咨询服务等日常巡查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领导小组组织相关单位对重点领域、重点部位进行联合巡检，巡检情况及时反馈，并限期整改完善。团区委、区教育和体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对公共场所的外语标识开展巡查，并限期整改完善。

（五）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的作用，对我区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广泛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入到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中来，在全区掀起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热潮。
附件1：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2：工作组职责分工

附件1

威海市环翠区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林  莅  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副组长：夏伟清  区商务局局长

苑全栋  区政府办公室督查室主任

田大虎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成  员：李  鑫  团区委副书记
荣旭杰  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黄伟强  区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
王大鹏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区民营经济服务中心主任  

鲍京玉  区民政局副局长

延  红  区财政局党组成员、区经济开发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

            郝晓权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林辰蔚  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姜书光  区卫生健康局党组副书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大队长

裴树奎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

于  洋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林荣强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姜  瑜  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区地方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戚建胜  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庄  杰  区县乡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

彭  飞  区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心党委副书记
李元方  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副主任
孙喜强  公安环翠分局副政委  

梁志丹  环翠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经济

发展局局长 

刘  杨  羊亭镇政府副镇长 

李俊莹  温泉镇党委委员、妇联主席、文化旅游体育服务中心主任

陶  越  环翠楼街道办事处挂职干部

薛玉环  竹岛街道办事处挂职干部

孙惠岩  环翠北海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副主任、旅游产业推进局局长 

高磊平  鲸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杜永欣  嵩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夏伟清兼任办公室主任。

附件2
工作组职责分工

1.综合组。制定工作计划，全面统筹公共外语标识自查及整改工作；做好全区规范公共场所外语标识活动宣传工作。（牵头单位：区商务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区民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2.道路交通组。建立交通运输系统需要翻译成外语的公示语目录；根据上级制定的《规范》对道路交通现有外语标识进行自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更换工作，并做好日常管理。（牵头单位：区县乡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责任单位：各镇街）

3.文化设施及旅游景区组。建立文化设施及旅游景区需要翻译成外语的公示语目录；根据上级制定的《规范》对我区文化设施及旅游景区现有外语标识进行自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更换工作，并做好日常管理。（牵头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责任单位：各镇街）

4.商业服务组。建立商业服务设施需要翻译成外语的公示语目录；根据上级制定的《规范》对我区重点商业服务设施现有外语标识进行自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更换工作，并做好日常管理。（牵头单位：区商务局、服务业发展促进中心；责任单位：各镇街）

5.医疗卫生组。建立医疗卫生设施需要翻译成外语的公示语目录；根据上级制定的《规范》对我区医疗卫生设施现有外语标识进行自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更换工作，并做好日常管理。（牵头单位：区卫生健康局；责任单位：各镇街）

6.体育设施组。建立体育设施需要翻译成外语的公示语目录；根据上级制定的《规范》对我区体育设施现有外语标识进行自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更换工作，并做好日常管理。（牵头单位：区教育和体育局；责任单位：各镇街）

7.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组。建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含环境卫生、园林绿地、燃气、物业、户外广告等）需要翻译成外语的公示语目录；根据上级制定的《规范》对我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现有外语标识进行自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更换工作，并做好日常管理。（牵头单位：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市政园林服务中心；责任单位：各镇街）

8.工业企业组。建立工业企业需要翻译成外语的公示语目录；根据上级制定的《规范》对我区工业企业现有外语标识进行自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更换工作，并做好日常管理。（牵头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责任单位：各镇街）

9.科教组。建立我区科研院所、学校需要翻译成外语的公示语目录；根据上级制定的《规范》对我区学校现有外语标识进行自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更换工作并做好日常管理。（牵头单位：区教育和体育局、科学技术局；责任单位：各镇街）



